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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言 

 
1. 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 1995年第三十八届会议同意，在法律小组委员会第三十
四次会议上完成的关于航空航天物体可能涉及的法律问题的调查表目的应是征求委员

会各成员国对航空航天物体有关的各种问题的初步意见。委员会还一致认为，对调查

表的答复可为法律小组委员会决定其如何继续审议有关的议程项目提供一个基础。委

员会还一致认为，应请委员会各成员国对这些事项发表意见。1 

2. 1998 年 2 月 2 日前收到的会员国资料载于秘书处 1996 年 2 月 15 日的说明
（A/AC.105/635和 Add.1-5）。 

3. 法律小组委员会 2001年第四十次会议赞同工作小组就题为“有关外层空间的定义
和定界事项”的项目提出的报告。工作小组一致同意，由于收到的答复很少，因此应

请各会员国考虑提交或更新对调查表的答复，以便使这一议题的有关工作取得进展

（A/AC.105/763，附件二，第 9段）。 

4. 本文书系秘书处根据 2000年 1月 21日前从下列会员国收到的资料编写而成：德
国、摩洛哥和土耳其。 
 

二. 已收到的会员国的答复 
 
问题 1： 是否可将航空航天物体规定为既可在外层空间中飞行又可利用本身空气

动力特性在空气空间中保留一段时间的物体？ 
 
摩洛哥 

[原文：法文] 

 对“航空航天物体”建议的定义可予以考虑，但是应该提供有关航空航天物体特

性的补充资料以便使其有一个与国际空间法相一致的法律定义。此外，使用“航空航

天物体”这一用语可能会与其他常用的用语，如“飞行器”，“航天器”或“空间物

体”相混淆。如果要使用“航空航天物体”这一用语，对其的定义应联系到国际法律

案文中出现的其他用语。 
 
土耳其 

[原文：英文]  

 如果意图是包括所有的空间运载系统，例如导弹、火箭和航天飞机，及其有效载

荷，那么该定义是正确的。它也包括弹道导弹、未来的高超音速运载系统等等，这可

能不是该定义的意图。因此，还需要更详细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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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2：适用于航空航天物体飞行的管理制度是否因其位于空气空间或外层空间而
不同？ 

 
摩洛哥 

[原文：法文] 

1. 如果“航空航天物体”旨在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那么合乎逻辑的是适用空间法
的规定，特别是出现损害时赔偿责任的有关方面。 

2. 然而，如果“航空航天物体”被用于与空中交通有关的目的，则可适用国际空中
交通法。 

3. 用途的这种双重性可能会引起意义含糊不清并在出现事故时造成适用法律文本的
冲突。 
 
土耳其 

[原文：英文] 

 由于环境不同和运行考虑不同，对在空气空间和外层空间中的航空航天物体的法

律要求也应该不同。 
 
问题 3：考虑到航空航天物体各种不同的功能特征、空气动力特性和所采用的空间

技术及设计特点，是否对这些物体有特别的管理程序？或是否应对这类物
体规定单一的或统一的管理制度？ 

 
摩洛哥 

[原文：法文] 

 对于航空航天物体没有特别的国际程序。这是因为这类飞行器的使用有限。不过，

应根据现行条约，特别是有关赔偿责任的条约，制定一个专门适用于航空航天物体的

制度。 
 
土耳其 

[原文：英文] 

 对于不同技术和功能特征的航空航天物体没有特别的程序。然而，应该可能在不

违反现行航空和空间法律的前提下制定一项单一的航空航天物体的法律。随着新型飞

行器的发展，可对程序进行修改以包括这些新的类型。 
 
问题 4：是否航空航天物体在空气空间中被视为航空器，在外层空间中被视为航天

器，包括由此而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或对于航空航天器的飞行是否根据
其目的地而决定适用航空法或空间法？ 

 
摩洛哥 

[原文：法文] 

 鉴于在前面这些问题中所述的情况，对于一个航空航天物体在其（从地球或平台）

起飞至到达目的地（进入轨道或着陆）的整个飞行过程中应适用空间法。如果有关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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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用于另一个国家的空气空间则可适用航空法。 
 
土耳其 

[原文：英文] 

 航空航天物体在空气空间中应视为航空器，而在外层空间中则应视作航天器。 
 
问题 5：管理制度中是否将航空航天物体的起飞和着陆阶段和从外层空间轨道进入

空气空间随后又返回该外层空间轨道的情况明确区分为涉及不同程度的
管理规定的情况？ 

 
摩洛哥 

[原文：法文] 

 鉴于起飞和着陆是两个不同的阶段，在适用于航空航天物体的管理制度中应设想

特别的法律程序，特别是对于着陆阶段，由于各种原因，着陆阶段有时能造成损害，

特别是如果在这一阶段中该航空航天物体跨越对其负责的国家以外的一国的空气空

间。至于起飞阶段，根据现行定义，有关国家就是发射国。 
 
土耳其 

[原文：英文] 

 两种情况应适用同样的规则。 
 
问题 6：当一国航空航天物体处于另一国空气空间时，国内和国际航空法准则是否

适用？ 
 
摩洛哥 

[原文：法文] 

 是，如果航空航天物体是在另一国的空气空间中（参看问题 4）则应适用国内和
国际航空法的准则。 
 
土耳其 

[原文：英文] 

 是，当航空航天物体处于另一国空气空间时，应同时适用国内和国际航空法。如

果会员国的国内法差别太多，可以对国际航空法加以修改以便将这些规则和规定统一

起来，使航空航天物体在其处于另一国空气空间时能够飞行。 
 
问题 7：对于航空航天物体重返地球大气层后的飞行通过是否有先例？是否存在关

于这种飞行通过的国际习惯法？ 
 
摩洛哥 

[原文：法文] 

 似乎有一个先例（即 1988年的俄罗斯穿梭飞船），但是由于得到的资料很少，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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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不能够对这个问题提出一个肯定的意见。然而，如果发生事故，应该根据现行条约

和公约采取措施。 
  
土耳其 

[原文：英文] 

 据我们所知，没有先例，也没有现行的习惯法管辖航空航天物体重返大气层。 

 

问题 8：关于空间物体重返地球大气层后的飞行通过是否有任何国家和(或)国际法
律准则？ 

 
摩洛哥 

[原文：法文] 

 摩洛哥没有本国的空间立法，但是如果有必要，应适用管辖在外国空气空间内飞

行通过权利的国家/国际立法的准则和规定。  
 
土耳其 

[原文：英文] 

 就土耳其民用航空法有关条款和一些国家的惯例而言，空气空间中的空间物体和

飞行器及其他飞行物体一样受同样的规则管辖。关于更详细确切的档案需咨询航空运

输的专家）。应考虑与这一问题各个方面有关的联合国条约和原则。 
 
问题 9：对发射进入外层空间的物体实行登记的规则是否适用于航空航天物体？ 
 
摩洛哥 

[原文：法文] 

 顾名思义，本公约仅能适用于这一种物体。 
  
土耳其 

[原文：英文] 

 是的，实行登记的规则应适用于航空航天物体。 

 

 

一般性答复 
 
德国 

[原文：英文] 

 德国政府通知秘书长不将对其过去对关于航空航天物体的调查表的答复进行更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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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届会议，补编第 20号》(A/50/20)，第 117段。 

 

________________ 


